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語文學院微學程科目學分抵修申請表
微學程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
姓名:             學號:                  學制:           所系科:           年級:        班別:        聯絡電話:      
(20230310版)
	微學程應修科目
	實際修習科目
	審   核   單   位

	開課單位
	科目名稱
	學制
	開課年級
	開課別
	學期
	學分數
	開課單位
	科目名稱
	學制
	開課年級
	修課別
	學期
	學分數
	審核意見
	簽章

	
	
	
	
	必修
	選修
	上學期
	下學期
	
	
	
	
	
	必修
	選修
	通識
	上學期
	下學期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衝堂
□未開課

□其他

	□准予抵修
□不予抵修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衝堂
□未開課

□其他

	□准予抵修
□不予抵修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衝堂
□未開課

□其他

	□准予抵修
□不予抵修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衝堂
□未開課

□其他

	□准予抵修
□不予抵修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衝堂
□未開課

□其他

	□准予抵修
□不予抵修
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□衝堂
□未開課

□其他

	□准予抵修
□不予抵修

	

	學分合計
	
	學分合計
	
	
	
	


備註1：因該系必修課與學程課衝堂，導致無法修讀學程規定之課程者，方能提出抵修。抵修時，實際修習之科目，必須是學程原授課教師在其他學制所開授之相同名稱科目之課程。
備註2：若因學程課程未開課，實際修習之科目名稱不同，但課程內容、性質相同時，由語文學院認定抵修資格。
備註3：加退選期間，請務必先通過抵修申請，再進行修課。若未通過申請而修課，視同未通過抵修。
備註4：申請抵修時，請附上（1）抵修之學程科目課程大網、教學進度表，及實際修習之科目課程大網、教學進度表（2）無法修課證明（可提出課表證明衝堂或未開課）（3）已修習課程之各項科目成績證明。
備註5：填寫申請表時，不可塗改，否則視同無效。另外，經核准後，請妥善保管，不再補發。若因遺失或損毀，導致無法提出核准抵修申請表正本，視同無完成微學程之抵修，不予頒發微學程證明。
備註6：申請微學程證明時，請附上核准抵修申請表正本，不得以影本代替。
備註7：一份申請表僅認列1個微學程，若同時有2個以上的微學程需提出申請時，請分別填寫。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









 語文學院院長：





送交所屬系(科)至抵免系統進行抵修科目學分作業，系科承辦人作業完成簽章：
※本申請表經所屬系(科)至抵免系統進行抵修科目學分作業完成後，請送交註冊組登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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